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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为人民币 22,087,685.84 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后，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30,620,140.17 元。  

公司拟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7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不超过 6,693,776.00元。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剩余未分配

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日盈电子 603286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陆鹏 金振华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芳茂村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

芳茂村 

电话 0519-68853200 0519-68853200 

电子信箱 zhengquan@riyingcorp.com jin.zhenhua@riyingcorp.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洗涤系统、汽车精密注塑件及小线束、汽车电子及摩托车线束等零部件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公司在江苏常州、广东江门和吉林长春建有生产基地，同时在常州本

部和上海设有研发机构。 

<二>、经营模式 

1、研发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前提，以“进口替代”为导向，与汽车整车企业同步开发的研发

模式。在整车企业开始新车型、新项目研发时，公司即同步开始相关零部件的开发工作，同时，

公司还根据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发展趋势开展预研式研发活动。公司该种研发模式降低了

研发风险，提高了研发效率，缩短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周期，同时也保证了公司未来的技术领先

性。 

公司通过建立鼓励科研创新的奖励机制及完善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提高研发人员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不断提升内部人员的技术能力。公司引进行业专业技术人才，组织核心技术人员到国

外参观学习，为公司保持技术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司不断努力攻克核心技术和关键难题，

使企业创新能力得到大幅提高，提升了公司的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2、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铜丝、铜带、橡胶水管和塑料粒子。公司建立了完善的供应商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根据公司采购管理流程，在初次选定供应商时，由采购部对供应商的技术开

发能力、生产能力、价格及其他资质进行评鉴，评定通过的供应商方可进入合格供应商目录。 

公司按照下游客户每月的采购预测来安排采购工作。由于公司所采购的原材料大多为大宗商

品，因此目前每种原材料主要与 1-2 家供应商合作采购。 

3、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部门根据营销部的销售订单，结合原材料库存情况及车间生产能力情况，科学制定

生产计划和进行库存管理。公司生产现场实行精益生产模式（TPS），以流水线方式组织生产，生

产过程中严格贯彻 ISO/TS 16949 质量体系。 

（1）生产准备阶段 

该阶段包括与客户沟通进行最后的设计方案的确认，准备模具开发、产品试制、制造过程评

估等，整个过程包括：制造可行性阶段、样品阶段和试产阶段，通过以上环节的试生产准备，最



终达到批量生产阶段。 

（2）批量生产阶段 

在达到批量生产后，生产部门根据营销部门的月度生产计划和库存商品确定周生产计划，车

间调度部门根据车间生产负荷及分解的周生产计划、库存原材料等确定日生产计划来安排生产。 

4、销售模式 

公司的客户主要是汽车和摩托车整车厂，以内销为主，销售模式为直销。 

（1）业务流程 

汽车行业中，尤其在合资品牌中，整车厂选择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的条件和程序非常严格，门

槛很高。公司进入整车厂供应商体系并实现量产供货需要经历长时间、多环节的考核，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达成初步意向。公司营销部门与整车厂洽谈合作可能性，整车厂对公司的产品质

量、工艺和配套生产能力初步满意，双方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但通常，整车厂与正在供货中的供

应商的关系均相对稳定，只有当新的潜在供应商具备明显的质量、工艺或价格优势或原供应商出

现严重的质量问题时，整车厂才会考虑更换供应商。因此，即使公司配套能力被整车厂认可，但

整车厂是否以及何时启动供应商更换计划，公司方面难以控制。这一阶段往往公司需要通过对整

车厂实施长达数年的接洽，保持对整车厂新车型上市计划和现有供货关系的紧密跟踪以获得机会。 

第二阶段：整车厂对供应商的实质性考察阶段。整车厂启动新供应商导入计划后，即开始对

潜在达成意向的供应商进入实质性考核阶段，该考核主要侧重于依据 ISO/TS 16949 对供应商整体

配套能力的考核，包括其产品设计能力、工艺能力、质量控制能力、生产能力等全面能力的考核。

经过整车厂一段时间严格地考核程序后，整车厂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其是否能够进入整车厂的供应

商体系，一旦进入供应商体系，即获得向整车厂进行配套的资格。这一阶段进度的快慢同样取决

于整车厂方面的推行力度，但通常来讲，由于要对供应商作多轮现场考核，同时需要协调整车厂

内部采购、研发、产品、质量控制等部门相关人员的时间，因此考核周期最快需要半年，慢者甚

至一年以上。 

第三阶段：项目配套阶段。进入整车厂供应商体系后，整车厂将根据具体的项目情况向配套

供应商发包，进入正式的项目配套阶段。这一阶段中，公司首先根据整车厂的要求提出产品初步

设计方案与整车厂进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大体的尺寸结构样件（通常称为“A 样”，非必须

环节）。获得认可并通过报价环节后，公司与整车厂签订正式的技术合同。随后公司将根据客户的

要求提供产品的完整设计方案并制作出带主要功能的样件（“B 样”，认可技术方案）。在此过程中

公司与整车厂相关部门不断进行交流沟通并进行改进。在确认设计可以冻结后，公司按照正式方



案进行开模、组装与试验后，生产出样品（“C 样”，工装样件，认可产品状态）提交整车厂进行

OTS 审核。对于合资品牌整车厂而言，这一环节审核非常严格，通常需要经过其品牌海外总部的

审核，拿到其出具的 OTS 认可报告才能通过。如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均需将 OTS 样件送交德国的

大众集团总部进行审核，合格后出具大众的 BMG 认可报告（即大众的 OTS 认可报告）。OTS 审核

通过后，进入 PPAP 认可环节（“D 样”），即在量产条件下对产品质量、过程能力、物流、响应能

力等方面的认可。上述认可全面完成并合格后，产品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即具备了满足整车厂要

求的全部配套能力。整个项目从接到客户需求到正式供货的周期通常为 8-24 个月。 

公司的出口业务和摩托车线束类零部件业务流程与整车厂配套流程类似，也要经过前期接触

达成初步意向，客户考核的过程，所不同的是外贸业务客户一般都已有所要生产的零部件详细的

设计技术资料，其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成本更有优势的供应商，所以具体的项目流程一般都由报价

开始，即公司在接到客户的商业、技术要求后进行相应的成本核算并报价，客户如果接受报价则

签署正式定货合同。 

经过客户认证程序进入配套体系后，公司通常能够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公司与

客户进行年度合同谈判，签订框架协议，根据客户发出的采购订单和交货计划以销定产。 

（2）定价策略 

公司产品定价策略相对较为灵活，但主要根据成本加成定价作为核价基础，并结合不同产品

类型确定不同盈利水平。对于已具有市场优势的产品，毛利目标相对较高；对于新开发或重点培

育产品，则利用价格优势占领目标市场，同时公司将通过内部成本控制和消化维持必要的毛利水

平。 

汽车零部件行业一般采用长期固定协议价，但由于新车型推向市场后销售价格呈现逐年下降

的情形，因此同一配套零部件价格的跟随下降已成为行业内普遍现象。根据整车厂商的要求，公

司汽车零配件产品每年会降价 3%-5%左右，但一般情况下随着供货时间以及生产经验的积累，产

品合格率及生产效率均会大幅提高，上述降价幅度可通过企业内部挖掘和向上游成本转移等方式

而得到一定消化。 

（3）产品交付与货款结算 

①直接供货和间接供货 

在直接供货方式下，公司根据合同或订单约定向客户直接发货并交付产品，并收取其支付的

货款。 

在间接供货方式下，公司一般先与整车厂商签订销售合同，再通过总成（或一级）供应商完



成产品交付与货款结算。从产品交付流程上看，公司根据产品订单首先向整车厂商指定的总成（或

一级）供应商交付产品，其后一级供应商完成模块或系统集成后将总成产品交付整车厂商；从货

款结算流程上看，货款支付流程与产品交付流程正好反向流转，即整车厂商收到产品后按合同约

定将款项支付予总成（或一级）供应商，再由一级供应商与公司结算货款。 

②内销和外销 

A、内销 

下线结算模式：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将货物发往中转库或客户指定仓库，客户将公司产品领

用并装至整车后，一般于次月将上月实际装至整车的产品明细以开票通知单的形式通知公司，公

司据此和客户进行货款结算。 

货到验收模式：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将货物发运给客户，客户收到后检验入库，并与公司发

货单核对一致予以签收，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信用期限进行货款结算。 

款到发货模式：公司针对少量零星的客户在付款后再发货。 

B、外销 

公司根据客户的需求发货并交付给客户指定的货代公司，按照双方约定的信用期限进行货款

结算。 

<三>、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18 年，汽车产销 2780.92 万辆和 2808.06 万辆，同比下

降 4.16%和 2.76%。其中乘用车产销 2352.94 万辆和 2370.98 万辆，同比下降 5.15%和 4.08%；商用

车产销 427.98 万辆和 437.08 万辆，同比增长 1.69%和 5.05%。2018 年汽车行业产量、销量同比均

为下降，主要是由于乘用车产销量下降所致。 

汽车行业增速趋于平缓已是大势所趋。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整车企业加速竞争，

整车品牌的竞争带来的降价压力也将进一步向配套零部件企业传递，同时，人工成本的持续上升、

投资拉动造成的折旧增加、原材料价格的市场波动等因素会对零部件企业的生产、运营产生持续

的影响。 从技术趋势来看，汽车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变革趋势，推动整车

及零部件技术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智能互联、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爆发式应用与跨界进

入，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的兴起，共享模式的崛起，对整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准确把握趋势、实

现升级发展带来巨大机会。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632,111,635.37 570,238,344.85 10.85 402,815,941.83 

营业收入 356,179,930.30 317,631,497.73 12.14 275,507,29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2,087,685.84 33,738,998.56 -34.53 31,069,46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114,548.82 29,932,446.89 -42.82 30,400,59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4,790,596.78 423,095,879.06 2.76 247,823,687.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886,422.51 33,799,473.46 6.17 20,209,818.11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44 -43.18 0.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44 -43.18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6 10.06 减少4.9个百分点 13.38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70,388,254.84 89,690,191.24 85,031,211.15 111,070,27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259,610.60 5,496,738.57 2,519,105.9 6,812,23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5,438,600.57 5,078,592.97 2,453,616.48 4,143,73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971,392.90 4,333,309.03 -3,086,237.45 23,667,958.0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74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8,4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

份 

状

态 

数量 

是蓉珠      20,775,000 23.59 20,775,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陆鹏   17,500,000 19.87 17,500,000 质

押 

7,650,000 境内

自然

人 

韩亚伟    7,675,000 8.71   无   境内

自然

人 

嘉兴鼎峰成长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82,000 3,780,000 4.29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

有限公司 

-880,100 3,521,900 4.00   无   国有

法人 

孟庆有   -3,477,760 3,515,240 3.99   无   境内

自然

人 

江苏日桓投资有限

公司  

  2,550,000 2.90 2,55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李冬梅   1,760,000 2.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黄志刚   526,506 0.60   无   境内

自然

人 

王小琴   500,000 0.57 500,00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中，是蓉珠女士和陆鹏先生为母子关系；是蓉珠

女士持有江苏日桓投资有限公司 66.67%的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汽车行业总体发展势头趋缓、行业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汽车零部

件行业整体毛利率下降的市场格局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5,617.99万元，较上期增长 12.14%。 

同时，公司资产规模进一步提升，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63,211.16万元，较期初增长 1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479.06万元，较期初增长 2.76%。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 号)及其解读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8 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

法。2017 年度财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 21,154,870.3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110,467,164.21  

应收账款 89,312,293.86 

应收利息 222,246.58 

其他应收款 278,705.66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56,459.08 

固定资产 205,206,507.88 
固定资产 205,206,507.88  

固定资产清理  

在建工程 15,104,238.73 
在建工程 15,104,238.73  

工程物资  

应付票据 7,420,029.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72,856,294.37  

应付账款 65,436,265.37 

应付利息 65,547.95 

其他应付款 2,292,582.12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227,034.17 

管理费用 48,632,241.89 
管理费用 31,498,031.74 

研发费用 17,134,210.15 

2.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9 号——关于权益法下投资净损失的会

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0 号——关于以使用固定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折旧方法》《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1 号——关于以使用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为基础的摊销方法》及《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2 号——关于关键管理人员服务的提供方与接受方是否为关联方》。公司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解释，执行上述解释对公司期初财务数据无影响。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江门市容宇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门容宇公司）、日盈汽车电子（上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日盈公司）和日盈电子（长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日盈公司）等 3 家子

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在其他主体

中的权益之说明。 

 


